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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1996年12月30日
[bookmark: _GoBack]【實施日期】1997年7月1日

【法規沿革】
‧1996年12月30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於1996年12月30日通過，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a章節索引][bookmark: _【章節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香港駐軍的職責　§5
第三章　香港駐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　§9
第四章　香港駐軍人員的義務與紀律　§16
第五章　香港駐軍人員的司法管轄　§20
第六章　附則　§29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根據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海軍、空軍部隊組成，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以下稱香港駐軍）。
[bookmark: a3]第3條
　　香港駐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其員額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防務的需要確定。
　　香港駐軍實行人員輪換制度。
[bookmark: a4]第4條
　　香港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香港駐軍的職責]第二章　　香港駐軍的職責
[bookmark: a5]第5條
　　香港駐軍履行下列防務職責：
　　（一）防備和抵抗侵略，保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安全； 
　　（二）擔負防衛勤務； 
　　（三）管理軍事設施； 
　　（四）承辦有關的涉外軍事事宜。
[bookmark: a6]第6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香港駐軍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規定履行職責。
[bookmark: a7]第7條
　　香港駐軍的飛行器、艦船等武器裝備和物資以及持有香港駐軍制發的證件或者證明文件的執行職務的人員和車輛，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人員檢查、搜查和扣押。
　　香港駐軍和香港駐軍人員並享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和豁免。
[bookmark: a8]第8條
　　香港駐軍人員對妨礙其執行職務的行為，可以依照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法律的規定採取措施予以制止。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香港駐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第三章　　香港駐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
[bookmark: a9]第9條
　　香港駐軍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bookmark: a10]第10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支持香港駐軍履行防務職責，保障香港駐軍和香港駐軍人員的合法權益。
　　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政策和擬定法案，涉及香港駐軍的，應當徵求香港駐軍的意見。
[bookmark: a11]第11條
　　香港駐軍進行訓練、演習等軍事活動，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共利益的，應當事先通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bookmark: a12]第12條
　　香港駐軍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共同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軍事設施。
　　香港駐軍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劃定軍事禁區。軍事禁區的位置、範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協助香港駐軍維護軍事禁區的安全。
　　香港駐軍以外的人員、車輛、船舶和飛行器未經香港駐軍最高指揮官或者其授權的軍官批准，不得進入軍事禁區。軍事禁區的警衛人員有權依法制止擅自進入軍事禁區和破壞、危害軍事設施的行為。
　　香港駐軍對軍事禁區內的自然資源、文物古蹟以及非軍事權益，應當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保護。
[bookmark: a13]第13條
　　香港駐軍的軍事用地，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於防務目的的，無償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如需將香港駐軍的部分軍事用地用於公共用途，必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經批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在中央人民政府同意的地點，為香港駐軍重新提供軍事用地和軍事設施，並負擔所有費用。
[bookmark: a14]第14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在必要時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香港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求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後，香港駐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派出部隊執行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的任務，任務完成後即返回駐地。
　　香港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安排下，由香港駐軍最高指揮官或者其授權的軍官實施指揮。
　　香港駐軍人員在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時，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權力。
[bookmark: a15]第15條
　　香港駐軍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建立必要的聯繫，協商處理與駐軍有關的事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香港駐軍人員的義務與紀律]第四章　　香港駐軍人員的義務與紀律
[bookmark: a16]第16條
　　香港駐軍人員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忠於祖國，履行職責，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維護香港的安全； 
　　（二）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遵守軍隊的紀律； 
　　（三）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構，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四）愛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共財產和香港居民及其他人的私有財產； 
　　（五）遵守社會公德，講究文明禮貌。
[bookmark: a17]第17條
　　香港駐軍人員不得參加香港的政治組織、宗教組織和社會團體。
[bookmark: a18]第18條
　　香港駐軍和香港駐軍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香港駐軍人員並不得從事與軍人職責不相稱的其他任何活動。
[bookmark: a19]第19條
　　香港駐軍人員違反全國性的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香港駐軍人員違反軍隊紀律的，給予紀律處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香港駐軍人員的司法管轄]第五章　　香港駐軍人員的司法管轄
[bookmark: a20]第20條
　　香港駐軍人員犯罪的案件由軍事司法機關管轄；但是，香港駐軍人員非執行職務的行為，侵犯香港居民、香港駐軍以外的其他人的人身權、財產權以及其他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構成犯罪的案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以及有關的執法機關管轄。
　　軍事司法機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以及有關的執法機關對各自管轄的香港駐軍人員犯罪的案件，如果認為由對方管轄更為適宜，經雙方協商一致後，可以移交對方管轄。
　　軍事司法機關管轄的香港駐軍人員犯罪的案件中，涉及的被告人中的香港居民、香港駐軍人員以外的其他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審判。
[bookmark: a21]第21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人員依法拘捕的涉嫌犯罪的人員，查明是香港駐軍人員的，應當移交香港駐軍羈押。被羈押的人員所涉及的案件，依照本法第二址條的規定確定管轄。
[bookmark: a22]第22條
　　香港駐軍人員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判處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罰的，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定送交執行；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執法機關與軍事司法機關對執行的地點另行協商確定的除外。
[bookmark: a23]第23條
　　香港駐軍人員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侵害香港居民、香港駐軍以外的其他人的民事權利的，不事人可以通過協商、調解解決；不願通過協商、調解解決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被侵權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香港駐軍人員非執行職務的行為引起的民事侵權案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管轄；執行職務的行為引起的民事侵權案件，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bookmark: a24]第24條
　　香港駐軍的機關或者單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與香港居民、香港駐軍以外的其他人發生合同糾紛時，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調解解決。當事人不願通過協商、調解解決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事後又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提起訴訟；但是，當事人對提起訴訟的法院另有約定的除外。
[bookmark: a25]第25條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訴訟活動中，香港駐軍對香港駐軍人員身份、執行職務的行為等事實發出的證明文件為有效證據。但是，相反證據成立的除外。
[bookmark: a26]第26條
　　香港駐軍的國防等國家行為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管轄。
[bookmark: a27]第27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涉及香港駐軍的機關或者單位的財產執行的，香港駐軍的機關或者單位必須履行；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不得對香港駐軍的武器裝備、物資和其他財產實施強制執行。
[bookmark: a28]第28條
　　軍事司法機關可以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和有關執法機關通過協商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附]第六章　　附　則
[bookmark: a29]第29條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bookmark: a30]第30條
　　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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